
舟山市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专项工作组

舟船防组〔2023〕5 号

关于完善台汛期间修理船舶引航长效管控机制的意见

各县（区）经信局、功能区经发局：

根据市三防指挥部工作要求，为强化源头管控，有效控

制台风应急响应期无动力修造船舶总量，工作组在市防指办

明确的原台汛期（7 月 15 日－10 月 15 日）引航长效管控机

制的基础上，就进一步完善引航管控机制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由市经信局、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、属地经信部门

共同参与，以工作联系群的形式建立线上长效引航管控协调

机制。

二、各县（区）、功能区经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

确定专人核查辖区内船企在厂修理船舶数量，对于码头二档

已满负荷靠泊的企业，应暂缓其第三日船舶的引航进厂，并

于每日 17 时前在工作联系群通报及告知相关船企。

三、市港航和口岸局于次日上午 11时前，根据各县（区）、

功能区暂缓引航进厂的通知要求，调整第三日引航计划，并



将拟取消的引航计划在工作联系群进行通报。

四、各县（区）、功能区经信部门要督促辖区内船企严

格落实台汛期码头靠泊不超过二档的有关要求，对于暂缓引

航的要及时做好说明，市港航局应向相关船舶代理机构做好

说明。

五、市经信局将不定时对各企业的靠泊情况进行实地抽

查或视频巡查，对超出码头二档靠泊的船企及属地经信部门

进行通报，并下发风险提示单。

舟山市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专项组

（舟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代章）

2023 年 7 月 20 日

抄送：市防指办、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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